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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届会议 

第三委员会 

议程项目 109（b） 

人权问题：人权问题，包括增进人权和 

基本自由切实享受的各种途径 

  巴西、加拿大、智利、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列支敦士登、墨西哥和巴拿马：

决议草案 

  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 

 大会， 

 重申《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也重申,尊重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及法制，包括在应对恐怖主义和对恐怖主

义的担心时这样做，极为重要， 

 回顾关于消灭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的有关决议，特别是 1994年 12月 9日第

49/60号决议和 1996年 12月 17日第 51/210号决议，以及安全理事会 2001 年 9

月 28日第 1373（2001）号决议，其中要求各国采取反恐怖主义措施，以及 2001

年 11 月 12日第 1377（2001）号决议，其中除其它以外，确认援助和最佳做法在

反恐斗争中的价值， 

 重申世界人权会议于 1993年 6月 25日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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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第 17 段，其中声明，一切形式和方式的恐怖主义行为、手段和做法，都是

旨在摧毁人权、基本自由和民主的活动，威胁到国家的领土的完整和安全，破坏

合法政府的稳定。国际社会应采取必要步骤，加强合作，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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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其 2001 年 12月 19日第 56/160号决议，并注意到人权委员会 2002年 4

月 22日关于人权和恐怖主义的第 2002/35号决议，
2
 

 重申断然谴责一切恐怖主义行为、方法和做法都是无可开脱的犯罪行为，而

不论其动机为何，采取何种形式和表现方式，发生在何处，及何人所为，重申它

决心加强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 

 强调人人有资格享有《世界人权宣言》3
 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而没有任

何区分，包括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

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 

 忆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4
 第 4条规定，一些权利在任何情况

下都不得损害，任何损害该公约条款的措施都必须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暂时措

施，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符合该条的规定， 

 1. 申明各国必须确保打击恐怖主义的措施符合它们根据国际法承担的义

务，特别是国际人权、难民和人道主义法； 

 2. 呼吁各国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考虑到有关保护人权的决议和决定，并

鼓励它们考虑来自人权委员会特别程序和机制的建议及人权条约机构的有关看

法和意见， 

 3. 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利用现有的机制： 

 (a) 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检查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问题，考虑所有相

关来源的信息，包括来自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信息； 

 (b) 就各国有义务在采取行动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

自由一事提出建议； 

 (c) 应各国要求为其提供援助和咨询，并为联合国机构提供援助和咨询； 

 4. 请秘书长向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九届会议并向大会第五十八届会议提交

有关本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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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17A（III）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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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第 2200A（XXI）号决议，附件。 


